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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确定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

明税律师事务所 税收优惠部 

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

除政策，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力度；在全国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

范区部分所得税试点政策，推进结构调整，助力创业创新。 

明年起放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 

会议指出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，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，以定向结构性减税拉动有效投资、推动“双创”、促进

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。会议确定，从2016年1月1日起， 

一是放宽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和费用范围。除规定不

宜适用加计扣除的活动和行业外，企业发生的研发支出均可享

受加计扣除优惠。在原有基础上，外聘研发人员劳务费、试制

产品检验费、专家咨询费及合作或委托研发发生的费用等可按

规定纳入加计扣除。 

二是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。 

三是简化审核，对加计扣除实行事后备案管理。对可加计扣除

的研发费用实行归并核算。 

 

创新示范区两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国推广 

会议决定，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项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

全国。 

一是从2015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，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

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，

该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按投资额的70%抵扣应纳税所得

额；居民企业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

所得，可享受500万元以内部分免征、超过500万元部分减半

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。 

二是从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

未分配利润、盈余和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，高新技术

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，个人

股东和技术人员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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